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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09

年

9

月

22

日上午

9

：

30-11

：

00

2.

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大道劲松大厦

5D

）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王建宇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6

人，持有或代表股份

186,052,710

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64.51％

。

2.

有限售条件股东出席现场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投票的有限售条件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

人，代表股份

186,044,810

股，占公

司所有有限售条件股股份总额的

98.73％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64.50％

。

3.

无限售条件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议现场投票的无限售条件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 持有或代表股份

7,900

股，占

公司无限售条件股股份总额的

0.00013％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000027％,

其中境内上市外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共

0

人，持有或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

0.00％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公司《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详见巨潮资讯网。 ）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86,052,71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无限售条件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7,900

股，占出席会议无限售条件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公司更换董事的议案：

鉴于董事丘晓彤先生、谢衡先生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根据本届董事会提名，补选郝滨先

生、杨斌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

1

） 选举郝滨先生为公司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86,052,710

张选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无限售条件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7,900

张选票，占出席会议无限售条件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0

张选票，占出席会议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

2

）选举杨斌先生为公司董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86,052,710

张选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无限售条件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7,900

张选票，占出席会议无限售条件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0

张选票，占出席会议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公司更换监事的议案：

鉴于监事许召君女士、陈虹女士因工作变动辞去公司监事职务，监事会选举高亚军先生、王敏女士

为公司监事候选人。

（

1

）选举高亚军先生为公司监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86,052,710

张选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无限售条件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7,900

张选票，占出席会议无限售条件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0

张选票，占出席会议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

2

）选举王敏女士为公司监事。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186,052,710

张选票，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无限售条件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7,900

张选票，占出席会议无限售条件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

对

0

票，弃权

0

票。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的表决情况：同意

0

张选票，占出席会议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所持表决权

0％

；

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

2.

律师姓名：黄亮律师、李剑宇律师

3.

结论性意见：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规范意见》、《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文件》；

2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3

、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深圳分所关于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22

日

股票代码：

000030

、

200030

股票简称：

*ST

盛润

A

、

*ST

盛润

B

公告编号

: 2009-031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11

：

00

在公司

(

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大

道劲松大厦

5D)

会议室召开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

3

名，会议由监事高

亚军先生主持，公司监事高亚军先生、牛素艳女士、王敏女士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审议了以下有关事项并形成决议：

选举高亚军先生为公司监事会主席。

同意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09

年

9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１６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帝贤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４０

承德帝贤针纺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承德帝贤针纺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５

日以通讯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２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５

名，参加表决董事

５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通讯表决的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营业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１

、为适应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完善经营项目，公司决定增加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在现有营业范围上增加

住宿业、餐饮业二项业务。

２

、修改公司章程第十三条的内容。

原内容：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

主营：针织系列、梭织系列、高档西服、童装系列、包装材料、纸及纸制品、各种纱线及合成丝的生产和加

工，销售自产产品，房地产开发和销售。 兼营：本企业及下属企业进口生产所需的针织面料、梭织面料等各种

原辅材料及自用的生产设备和配件。

修改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

主营：针织系列、梭织系列、高档西服、童装系列、包装材料、纸及纸制品、各种纱线及合成丝的生产和加

工，销售自产产品，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住宿业、餐饮业。 兼营：本企业及下属企业进口生产所需的针织面料、

梭织面料等各种原辅材料及自用的生产设备和配件。

二、会议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具体内容见本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承德帝贤针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

证券代码：

２００１６０

证券简称：

ＳＴ

帝贤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４１

承德帝贤针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承德帝贤针纺股份有限公司定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召开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就有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２

、会议地点：上海花木路

８３２

号一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见证律师和公司邀请的其他有关人员。

（

２

）、 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

东。 因故不能出席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增加营业范围并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事项：

１

、登记方式：凡出席会议的股东请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受委托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股东帐户卡；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持股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

等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也可以用信函和传真方式进行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上午

８

：

００－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８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河北省承德县下板城镇帝贤大厦公司证券部

上海花木路

８３２

号一楼会议室

（四）、其他：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陈志国 韩志刚 联系电话：

０３１４－３１１５０４９ ３１１５０４８

郑丽萍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１１３１３

联系传真：

０３１４－３１１１４７５

邮编：

０６７４００

２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一天，与会人员所有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承德帝贤针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

附件：

承德帝贤针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承德帝贤针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

签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委托人股东帐户
：

委托人持股数量
：

受托人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书有效期限
：

受托日期
：

２００９

年月日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以上表格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３８

股票简称：海南椰岛 编号：临

２００９

—

０３０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４５４

，

６７８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关情况

１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２

日经相关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３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２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关于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除法定承诺事项以外，以下六家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附加承诺以下事项：

（

１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公司第一大股东）承诺：

①

现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即送股完成之日）起，至少在

２４

个月内不在交

易所上市竞价交易。

②

自上述限售期满后， 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股份， 出售数量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在

２４

个月内不超过

１０％

，且在此

２４

个月内，只有在任一连续

５

个交易日（公司全天

停牌的，该日不计入

５

个交易日）公司二级市场股票收盘价格不低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最后一天的收

盘价（若此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事项，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处理）的时候，海口

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方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

（

２

）海南欣茂投资实业有限公司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３

）贵阳神采广告有限公司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２４

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４

）海南琪琳包装有限公司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２４

个月

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５

）化州市乐岭玻璃厂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

６

）上海丰德企业发展有限公司承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三、股改实施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１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没有发生变化。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比例变化情况

（

１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没有发生发行新股（增发、配股、非公开发行）、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等导

致的股东持股比例变化情况，包括新进股东持股比例变化的情况。

（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部份股东持股发生变化。 一方面是因为司法过户和公司与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就股东持股情况重新确权所致；另一方面是因为部分股东为获得流通权，

根据股改方案的要求，向海口市国资公司偿还其代为垫付的对价股份所形成。

（

３

）股改说明书公告至今，偿还代垫对价股份的情况

股改说明书中公告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存在支付障碍的非流通股股东先行代为垫付对

价

２

，

００４

，

１０９

股。

在公司股改说明书公告后，截止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存在支付障碍的非流通股股东中已有

２９

家非流

通股股东完成了偿还代垫对价股份的工作。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垫付的对价减少为

７００

，

７４７

股，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有

的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８

，

３９７

，

０２８

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５．０５８５％

。

公司原股东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对应的上市流通总量不因上述股东将股份拍卖（或转让）而

发生变化。

四、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权分置改革工作备忘录》等有关规则，对公司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股东申请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事宜进行了核查。 保荐机构认为：自获得所持流通股上市流通

权之日起至此次《核查意见书》出具之日，海南椰岛相关股东已严格履行股权分置改革中做出的各项承

诺，并正在执行其在股权分置改革中所做出的承诺。 海南椰岛董事会提出的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

市申请符合相关规定。

六、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情况

１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４５４

，

６７８

股；

２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３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流通
股股份数量

（

股
）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

（

％

）

本次上市数
量

（

股
）

剩余有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股
份数量

（

股
）

１

肖元明
２１３

，

１３０ ０．１２８４ ２１３

，

１３０ ０

２

海南迪发天然剑麻制品
有限公司 １４２

，

０８７ ０．０８５６ １４２

，

０８７ ０

３

长沙大智投资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９９

，

４６１ ０．０５９９ ９９

，

４６１ ０

合计
４５４

，

６７８ ０．２７３９ ４５４

，

６７８ ０

注：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所持股票须满足自本次流通日起

２４

个月内（即

２０１０

年

２

月

１５

日

前），只有在任一连续

５

个交易日（公司全天停牌的，该日不计入

５

个交易日）公司二级市场股票收盘价

格不低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前最后一天的收盘价（若此期间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等除权

事项，应对该价格进行除权处理）的时候，海口市国资公司方可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所持

有的股份。

４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因部分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偿还了由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代为垫付的对价， 故本次有限

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有所差异：

（

１

） 股改说明书中公告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存在支付障碍的非流通股股东先行代为垫

付对价

２

，

００４

，

１０９

股。

（

２

）在公司股改说明书公告后，存在支付障碍的非流通股股东中已有

２９

家非流通股股东完成了偿

还代付对价股份的工作。

（

３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 又有肖元明、海南迪发天然剑麻制品有限公司等

３

家由海口市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代为垫付对价的非流通股股东与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签订偿还协议， 偿还由

海口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代为垫付的对价。

上述股东偿还代垫对价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偿还对价的股东名称
偿还代垫对价前偿还代

垫
对价股
数

（

股
）

偿还代垫对价后
过户日期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持股数
（

股
）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肖元明
３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８０７ ８６

，

８７０ ２１３

，

１３０ ０．１２８４ ２００９－０８－１７

２

海南迪发天然剑麻制
品有限公司 ２００

，

０００ ０．１２０５ ５７

，

９１３ １４２

，

０８７ ０．０８５６ ２００９－０９－０７

３

长沙大智投资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１４０

，

０００ ０．０８４３ ４０

，

５３９ ９９

，

４６１ ０．０５９９ ２００９－０７－１７

合计
６４０

，

０００ ０．３８５５ １８５

，

３２２ ４５４

，

６７８ ０．２７３９ －－

５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为公司第七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１

、

国家持有股份
８

，

２１１

，

７０６ １８５

，

３２２ ８

，

３９７

，

０２８

２

、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３

，

０６０

，

０００ －６４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２０

，

００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１

，

２７１

，

７０６ －４５４

，

６７８ １０

，

８１７

，

０２８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Ａ

股
１５４

，

７２８

，

２９４ ４５４

，

６７８ １５５

，

１８２

，

９７２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１５４

，

７２８

，

２９４ ４５４

，

６７８ １５５

，

１８２

，

９７２

股份总额
１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６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特此公告。

海南椰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关于核准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募集的批复》（证监许

可

[2009]662

号），自

2009

年

8

月

17

日起向全社会公开募集。截至

2009

年

9

月

18

日，本基金募集工作已

顺利结束。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本次募集的有效净认购金额为

704,231,252.35

元人民

币，折合基金份额

704,231,252.35

份；认购款项在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产生的银行利息共计

98,717.21

元

人民币，折合基金份额

98,717.21

份。 本次募集所有资金及其产生的利息已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全额划

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本基金托管专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户数为

9,223

户，按照每份基金份额面值

1.00

元人民币计算，本次募集资金及其

产生的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

704,329,969.56

份，已分别计入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基金账户，归基金

份额持有人所有。其中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基金从业人员持有

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268,779.06

份（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占本基金总份额的比例为

0.0382%

。 本基

金募集期间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摩根士丹利华鑫领先优

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已符合基金合同生效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

国证监会办理完毕基金备案手续，并于

2009

年

9

月

22

日获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 自

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基金的申购、赎回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超过

90

天开始办理。 本基金办理申购、赎回业务的具体时间由本基金管理人

于开始办理日前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特此公告。

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3

日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可投资于

创业板上市证券的公告

创业板上市的股票和可转换债券是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和债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第五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属于上市交易的股票和债券。 根据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本基金管理人

"

）旗下交银施罗德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

交银精选

"

，前端基金代码：

519688

；后

端基金代码

519689

）、交银施罗德稳健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

交银稳健

"

，前端基金代码：

519690

；

后端基金代码：

519691

）、交银施罗德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

交银成长

"

，前端基金代码：

519692

；后端

基金代码：

519693

）、交银施罗德蓝筹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

交银蓝筹

"

，前端基金代码：

519694

；后端基金

代码：

519695

）、交银施罗德先锋股票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

交银先锋

"

；前端基金代码：

519698

；后端基金代码：

519699

）、交银施罗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简称

"

交银保本

"

；基金代码：

519697

）和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

证券投资基金 （简称

"

交银增利

"

；

A

类基金份额代码：

519680

；

B

类基金份额代码：

519681

；

C

类基金份额代

码：

519682

）的《基金合同》约定，创业板上市的股票和可转换债券属于上述基金可投资范围。

本基金管理人在投资创业板股票和可转换债券的过程中，将根据审慎原则，注意风险控制，切实保护好

投资者利益。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 投资有风险，敬请投资者认真阅读基金的相

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交银施罗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４

证券简称：

*ＳＴ

国农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０２０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实到九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会议就控股子公司山东北

大高科华泰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公司”）增资扩股事宜进行了认真研究，形成决议如下：

同意山东公司进行增资扩股。 因资金缺乏，上市公司放弃本次增资扩股权利，同意由山东公司现有股

东深圳市福泰莱投资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山东公司通过现金增资方式将总股本由

４

，

０００

万股扩至

５

，

６００

万股，扩股价格以北京天圆开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的评估价格为基础，溢价增值后确定为

１．２０

元

／

股。通过本次增资，山东公司将获得融资金额人民币

１９２０

万元。 本次扩股后，上市公司所占山东公司股权比例由

７０％

下降为

５０％

。

增资前后股东持股比例如下：

名称 增资前持股比例 增资后持股比例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 ５０％

深圳市福泰莱投资有限公司
２５％ ４６．４３％

蓬莱市仙阁总公司
５％ ３．５％

深圳市福泰莱投资有限公司和本公司及本公司大股东无任何关联关系，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规

定，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按照本公司会计政策，降低持股比例后不会改变公司合并范围，仍保持控股地位。

表决情况：

５

票同意，

４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董事王克昕先生和南国良女士反对理由：“同意增资扩股，但反对单一股东增资。 建议增资扩股后上市

公司所占比例在

６０％

以上。 此事涉及到上市公司权益问题，建议继续进行认真研究后再表决。 ”

董事李世盛先生反对理由：“同意增资扩股，但反对单一增资扩股。 建议增资扩股后上市公司应占

６０％

股权以上比例。 ”

董事郑学义先生反对理由：“同意增资扩股，反对由单一股东增资。 此事涉及增资后公司重大股益，建议

审慎研究后再表决。 ”

特此公告。

深圳中国农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二十二日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参与创业板投资及相关风险揭示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

行规定》及其配套文件的相关规定，现就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基金参与创业板

投资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根据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公司旗下

"

海富通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

、

"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

基金

"

、

"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

、

"

海富通强化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

、

"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

、

"

海富通精选贰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

"

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

"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

券型投资基金

"

拟参与创业板投资。

创业板市场相对主板市场而言，上市公司规模相对较小，且多处于创业及成长期，发展相对不成熟，因

此，本公司旗下基金投资创业板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一是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 创业企业经营稳定性整体上低于主板上市公司，一些上市公司经营可能大

起大落甚至经营失败，上市公司因此退市的风险较大。

二是上市公司诚信风险。创业板公司多为民营企业，可能存在更加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果大面积

出现上市公司诚信问题，不仅会使投资面临巨大风险，也会使整个创业板发展遇到诚信危机。

三是股价大幅波动的风险。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模小，市场估值难，估值结果稳定性差，而且较大数量的

股票买卖行为就有可能诱发股价出现大幅波动，股价操作也更为容易。

四是创业企业技术风险。 将高科技转化为现实的产品或劳务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受到许多可

变因素以及事先难以估测的不确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存在出现技术失败而造成损失的风险。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遵循谨慎、稳健、公开、公平

的原则进行投资，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2

日

关于提升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收益增长线数值的公告

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

2009

年

9

月

22

日基金份额净值为

0.710

元，加上基

金合同生效以来至今五次共计

1.615

元的分红，

2009

年

9

月

22

日本基金份额累计净值为

2.325

元， 比

2009

年

3

月

26

日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2.226

元增长

4.45%

。 根据《海富通收益增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

规定，

2009

年

9

月

23

日起本基金的收益增长线累计数值开始再次提升，从

1.300

元逐日提升到

2010

年

3

月

21

日的

1.308

元，提升幅度为

2009

年

3

月

26

日至

2009

年

9

月

22

日期间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的

60%

。

本基金每个开放日的收益增长线累计数值将与当日基金份额净值、基金份额累计净值一起，经基金托

管人核对后，由基金管理人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布。 收益增长线累计数值计算精确到

0.001

元，小数点后

第四位四舍五入。

本基金的收益增长线是一条随时间推移呈现非负增长的安全收益增长曲线。 收益增长线按日历计算的

每

180

天进行调整，每期期初按照上期基金份额净值增长率的

60％

和上期期末日的收益增长线水平来确定

当期期末日的收益增长线水平，当期任何一天的收益增长线水平为上期期末和当期期末的收益增长线水平

的线性插值。 如果上期基金份额净值为零或负增长，则当期收益增长线保持上期期末水平。

收益增长线是本基金管理人为控制基金资产下跌而自设的风险预算目标， 不是投资者的实际收益，也

不是基金管理人的保底收益承诺。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3

日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与创业板投资及相关风险揭示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

行规定》及其配套文件的相关规定，现就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旗下基金参与创业板投

资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根据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本公司旗下中银中国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中银持续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收益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稳健增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中银行业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及中银中证

1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

基金拟参与创业板投资（其中，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只参与一级市场申购）。

创业板市场相对主板市场而言，上市公司规模相对较小，且多处于创业及成长期，发展相对不成熟，因

此，本公司旗下基金投资创业板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一是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 创业企业经营稳定性整体上低于主板上市公司，一些上市公司经营可能大

起大落甚至经营失败，上市公司因此退市的风险较大。

二是上市公司诚信风险。创业板公司多为民营企业，可能存在更加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果大面积

出现上市公司诚信问题，不仅会使投资面临巨大风险，也会使整个创业板发展遇到诚信危机。

三是股价大幅波动的风险。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模小，市场估值难，估值结果稳定性差，而且较大数量的

股票买卖行为就有可能诱发股价出现大幅波动，股价操作也更为容易。

四是创业企业技术风险。 将高科技转化为现实的产品或劳务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受到许多可

变因素以及事先难以估测的不确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存在出现技术失败而造成损失的风险。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遵循谨慎、稳健、公开、公平

的原则进行投资，严格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特此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3

日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相关基金拟参与创业板投资事项及其风险提示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暂行

规定》及其配套文件以及基金部函『

2009

』

636

号文的相关规定，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我公司

"

）

旗下相关基金拟参与创业板上市证券（含股票、可转换证券以及其他经合法审批的证券品种）的投资交易业

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 根据有关规定，创业板上市的股票和可转换债券，是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股票和债券，符合《基金法》

第五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属于上市交易的股票和债券。

2

、 根据相关基金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我公司旗下的招商安泰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之招商安泰股

票基金和招商安泰平衡型基金、招商先锋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优质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

招商安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核心价值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大盘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招商安心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商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可以投资创业板股票和可转换

债券；招商安泰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之招商安泰债券基金可以投资创业板可转换债券。 此外，只要不违

反其基金合同约定的，我公司今后新增的旗下基金亦可投资创业板股票和可转换债券。 届时，我公司可不再

另行公告。

3

、 创业板的其他证券品种，只要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关规定以及相关基金合同的有关约

定，我公司旗下基金均可参与投资。 届时，我公司亦可不再另行公告。

创业板市场相对主板市场而言，上市公司规模相对较小，且多处于创业及成长期，发展相对不成熟，因

此，我公司旗下基金投资创业板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一是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 创业板公司主要为成长型创新企业，可能存在创业风险、行业客户的依赖风

险、市场竞争风险、应收账款过大导致的风险、核心技术失密风险、关联交易风险、产品毛利率下降的风险、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风险、产能扩大导致的产品销售风险、实际控制人控制风险、税收优惠政策变动风

险、创业团队核心成员的流失风险和非流动资产大量增加导致的利润下滑等各类基本面风险因素。 总之，创

业企业经营稳定性整体上低于主板上市公司，一些上市公司经营可能大起大落甚至经营失败，上市公司因

此退市的风险较大。

二是上市公司诚信风险。 创业板公司可能存在更加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如果大面积出现上市公司

诚信问题，不仅会使投资面临巨大风险，也会使整个创业板发展遇到诚信危机。

三是股价大幅波动的风险。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模小，市场估值难，估值结果稳定性差，而且较大数量的

股票买卖行为就有可能诱发股价出现大幅波动，股价操作也更为容易。

四是创业企业技术风险。 将高科技转化为现实的产品或劳务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必然会受到许多可

变因素以及事先难以估测的不确定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存在出现技术失败而造成损失的风险。

五是流动性风险。 相对于主板，创业板上市公司流通市值一般相对较小，可能无法在同一价格水平上进

行较大数量的买入或卖出，存在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六是创业板初期的申购定价风险。 由于创业板市场属于新生市场，市场定价水平可能与现有主板和中

小板市场有一定差异；同时创业板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基数较小但波动性相对较大，市场预期差异可能会

导致股票定价波动范围较大，进而导致预期申购收益率波动性较大。

针对上述可能存在的风险，我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以及相关基金的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约定，加强对创业板证券的研究、估值和风险分析，遵循谨慎、稳健的原则进行投资，

严格控制旗下基金投资创业板证券的相关风险，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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